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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會議紀錄1份 

主旨：檢送108年1月4日「108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（非都 

市計畫地區）第1次會議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 

正本：蘇召集人金安 、王副召集人建雄、簡委員莉莎、高委員瑞豐、張委員順得、莊委 

員惠忠、張委員淑娟、徐委員敏斯、吳委員彩珠、李委員惠圓、吳委員宗藩、臺 

南市楠西區公所（第1案）、臺南市關廟區公所（第2 、 3案）、臺南市歸仁區公所（第4 

案） 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一股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二股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(局）主管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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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 

(非都市計畫地區）第 1次會議紀錄 

一 、開會時間： 1 0 8年 1月 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時 3 0分 

二 、開會地點：本府永華市政中心6樓北側八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簡委員莉莎代 記錄：曾朝祈 

四 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簿。 

五 、 各單位意見：略。 

六、 會 議 結 ^ 

【第1案】 

案由：楠西區公所於楠西區王萊宅段96-2地號前土地申請現有巷 

道評議。 

說明：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：依 

其寬度、使用性質、使用期間、通行情形及公益上需要認 

：'^屬供公求通行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。 

1 .寬度：通路現况路寬約 6， 06~8， 6公尺。 

1.使用期間：86年5月12日拍攝之航照圖已有供公眾通行。 

3，使用性質、通行情形、公益性：巷道旁已有編釘門牌房 

屋二戶以上，且其門牌編釘或戶籍登記已逾二十年。 

決議：本案依「臺南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要點」 

第3點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3款規定，爰予認定「臺南市 

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」第6條第1項第1款屬供公眾通行，具有 

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。 

【第2案】 

案由：關廟區公所於關廟區下湖段525-1地號前土地申請現有巷 

道評議。 

說明：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：依 

其寬度、使用性質、使用期間、通行情形及公益上需要認 

定屬供公眾通行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。 

1 .寬度：通路現况路寬約 5， 06~5， 5公尺。 



1.使用期間：85年6月15日拍攝之航照圖已有供公眾通行。 

3，使用性質、通行情形、公益性：巷道旁已有編釘門牌房 

屋二戶以上，且其門牌編釘或戶籍登記已逾二十年。 

決議：本案依「臺南市政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要點」第3 

點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3款規定，麦予認定「臺南市建 

築管理自治條例」第6條第1項第1款屬供公眾通行，具有公 

用地役關係之巷道。 

【第3案】 

案由：關廟區公所於關廟區布袋尾段^^^-^^(：部分）、342-131：部分） 

地號等 2 5筆土地申請現有巷道評議。 

說明：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：依 

其寬度、使用性質、使用期間、通行情形及公益上需要認 

定屬供公眾通行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。 

1 .寬度：通路現况路寬約 3 ~ 6公尺。 

1.使用期間：77年11月21日拍攝之航照圖已有供公眾通行。 

3 ^使用性質、通行情形、公益性：巷道旁已有編釘門牌房 

屋二戶以上，且其門牌編釘或戶籍登記已逾二十年。 

決議：本案依「臺南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巷道認定要點」 

第3點第1項第1款、第2款、第3款規定，爰予認定「臺南市 

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」第6條第1項第1款屬供公眾通行，具有 

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。， 

【第4案】 

案由：歸仁區公所於歸仁區媽祖廟段468-14及468-18地號等2 

筆土地申請廢道評議。 

說明： 

1 .臺南市歸仁區媽祖廟段 4 6 8 - 1 4及 4 6 8 - 1 8等 2筆地號土 

地，使用類別為交通用地，確實已無作道路通行使用。 

2，公告期間為 1 0 7年 4月 2 4日至 1 0 7年 5月 2 3日止，計 

3 0日，無接獲任何異議。 

決議：本案依「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」第 8條規定，麦予 

同意現有巷道之廢止。 

七、散會時間：上午 1 1時 1 0分。 


